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推动大鹏新区商贸流通、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合理引导各类资源优化配置，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实现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加快发展商贸流通业
　　（一）支持在新区商贸流通领域发展连锁经营，配合新区旅游发展专业市场、百货、超市，鼓励社区建设商业示范社区，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对总部设在大鹏新区，新获得全国连锁百强称号的法人企业，一次性给予500万元扶持。
　　（三）对新建符合大鹏新区商业发展规划，经营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大型专业市场或产品展示销售交易中心的企业，开业后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扶持。对总部在深圳市，注册地在大鹏新区，经营营业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新设大型百货商场的企业，开业后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扶持。
　　（四）支持社区商业发展。对获得国家级商业示范社区称号的，一次性给予扶持100万元。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特色商业街，经评审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五）鼓励在新区发展品牌化连锁餐饮企业。对总部在深圳市，在大鹏新区开设超过三间（含三间）连锁餐厅的企业，每新增一间连锁餐厅，给予新增投资额30%，且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二、加快发展软件业和电子商务
　　（六）引进优质软件、电子商务、IT服务企业入驻新区，扶持骨干电子商务企业，鼓励建设高端电子商务园区，支持电子商务与辖区重点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七）在新区注册登记，上年度商品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及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扶持。
　　（八）积极培育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对在新区注册成立，经国家、省、市认定的电子商务类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九）鼓励在新区建设电子商务园区（基地），对获得国家、省、市认定的电子商务园区（基地），分别给予园区（基地）投资企业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十）在新区注册成立，入驻经认定的电子商务园区的电子商务企业，前三年给予房租扶持，采用事后报销制，按实际租金的50%，对租赁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的部分，按每月每平方米不超过12元予以扶持。
　　（十一）对与深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系统对接且年进出口额超过500万美元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三、加快发展服务外包
　　（十二）重点支持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推动符合新区产业导向，与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十三）对在新区注册成立、营业一年以上，从事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服务的企业，新通过国家、省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的，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扶持，同一企业获取以上多项认定的，按最高级别进行扶持，只补差额不重复扶持。
　　（十四）鼓励企业大力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对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落户、业务的扩展、产业规模的提升等予以支持，经认定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1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十五）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际资质认证，对在新区注册成立，通过CMMI（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三级以上认证的企业，给予不超过市扶持额度50%的一次性配套扶持。
　　（十六）在新区注册成立，开展服务外包的企业，给予前三年房租扶持，采用事后报销制，对租赁面积不超过3000平方米的部分按每月每平方米不超过12元予以扶持。
　　四、附则
　　（十七）本措施由新区经济服务局负责解释。同一项目，适用于多项扶持措施时，从高执行，不重复扶持。
　　（十八）本措施规定的扶持资金的管理、发放及监督适用《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扶持对象申报扶持资金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流程等事宜，由新区经济服务局另行规定并向社会公布。
　　（十九）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后实施，有效期五年。原《大鹏新区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深鹏办〔2016〕15号）、《大鹏新区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深鹏经服〔2016〕6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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